
本报记者赵娜北京报道
河北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通
知，撤销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 部 园 区 的 省 级 开 发 区 资
格。这是全国首个因未完成

“水十条”规定的工业集聚区
水污染治理任务而被撤销的
省级开发区。

按照“水十条”规定，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内所

有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应
于 2016 年底前按规定建成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
在线监控装置。截至 2016 年
底 ，河 北 省 总 体 完 成 情 况 良
好，但仍有少部分工业园区未
完成任务。

2017 年，环境保护部会同
有关部门对未完成任务的工
业园区采取了暂停审批和核

准新增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
目的处理。河北省人民政府
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强力整
改，对整改不力且问题突出的
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园
区果断“摘牌”。记者进一步
获悉，被限批的工业园区，除 1
家预计 2018 年上半年完成整
改 外 ，其 余 均 有 望 于 2017 年
底前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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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
称“水十条”）规定，2017 年年底前，工
业集聚区应按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逾期
未完成的，一律暂停审批和核准其增
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并依照
有关规定撤销其园区资格。

随着 2017 年底的临近，各地十分
关心这项工作进展情况，下一步如何
考核认定，如何处理等问题。为此，记
者采访了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理司相
关负责人。

问：“水十条”对工业集聚区这项
硬任务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点和严厉的
处罚措施，请问这是为什么？

答：近年来，我国工业污染防治取
得积极进展，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
效控制。但我国工业结构偏重、企业
数量多且分布密集、排放基数大等情
况仍将长期存在，工业污染危害大，一
旦出事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引
发群体性事件，国际上的重大环境公
害事件，无一例外都是工业污染造成
的。因此，工业污染防治仍是水污染
防治的重点，容不得半点松懈。

工业集聚区的水污染防治，又是
工业污染防治的薄弱环节，其环境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运 行 更 是 突 出 短 板 。 目
前，各地正大力推动城市主建成区等
区域内重污染企业搬迁入园，工业集
聚 区 已 成 为 我 国 工 业 发 展 的 主 要 形
态。工业集聚区污水成分复杂，污染
因子多，如得不到有效处理，将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因此，建设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并进行自动实时监控是底线要
求，极端重要，做不到的要严肃处理。

问：“ 水 十 条 ”要 求 京 津 冀 、长 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请
问完成情况怎样？

答：自 2016 年始，环境保护部同国
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等
相关部门一道，全力推动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落实“水十条”相关任
务并取得积极进展。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等地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共
378家，均已完成“水十条”相关任务。

对于逾期未完成任务的河北省少
数工业集聚区，我们几个部门联合实
施了限批，河北省也高度重视，积极整
改。目前省政府已撤销了 1 家省级园
区，被限批园区大多于今年年底前整
改到位。

问：距离 2017 年底还有一个月时
间，全国完成任务的情况怎么样？还
存在哪些问题？

答：今年我们继续大力推动工业
集 聚 区 水 污 染 治 理 工 作 。 今 年 8~10
月 ，我 们 联 合 相 关 部 委 对 黑 龙 江 、吉
林、辽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贵
州、云南、宁夏、甘肃等地区进行专项
督导。根据各省上报的调度数据，截
至 2017 年 11 月底，全国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
等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共2403家，有
342家未按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449家未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完成率
分别为 86%和 81%。在调度督导过程
中，我们也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各地任务完成情况不平衡。
总体看，东部地区较快，大多数省份已
完成任务。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云
南、新疆、甘肃、山西、湖南等地离完成目
标仍有不少距离，个别地区严重滞后。

二是仍有些地方重视不够、措施
不力。绝大部分省高度重视，由省级
领导挂帅，组建专项工作组，协调各部
门 倒 排 时 间 表 ，采 取 强 有 力 措 施 推
进。如安徽省有关领导表示，工业园
区如完不成任务，不用国家处理，省里
将主动限批和摘牌；湖北采取约谈、挂
牌督办等手段推进；湖南环保、发改等
部门联手，限批年底肯定完不成任务的
园区。但也有些地区重视不够，基础工作
不扎实，信息填报不规范、不准确、错漏
多，还有少数地方仍以没有经费、园区没
有多少企业为由，未采取果断措施。

三 是 一 些 地 方 政 策 把 握 仍 不 到
位。一些地方和园区仍未建立起“底
线”思维，认为目前园内企业不涉水，
或者企业都是“零排放”，没必要建污
水处理设施；一些地方重厂轻网，个别
地方甚至污水处理厂早已建成，但因
管网迟迟未建成而“晒太阳”；还有地
方为完成硬任务，不管三七二十一，园
区工业废水一律要求附近城镇污水处
理厂来承接，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缺乏清醒的认识。

问：各地非常关注对逾期未完成
任务的工业集聚区如何进行认定和处
理，请问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答：对于“水十条”规定的各项硬
任务都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考核认
定工作也同样如此，不打折扣，谁打折
扣甚至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就要严肃
追责。我们每月都对工业集聚区任务
完成情况进行调度，12 月后将按周调
度，各地一定要积极配合。

下一步，为配合“水十条”考核，把
这项硬任务做得更扎实，我们将调度
建立每个省级以上工业集聚区的水污
染防治档案。对于档案不完整等不符
合要求的，我们将重点抽查核实，档案
齐备符合要求的，原则上认可地方上
报结果，同时将有关结果向社会公开，接
受监督举报。认定及后续处理的要点，在
之前培训、督导以及与各地日常沟通交流
中都作了介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 2017 年底前，全国所有省级
及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集聚区
都必须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包括
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的管网，都应安装
自 动 在 线 监 控 装 置 并 与 环 保 部 门 联
网。可以在园区内建设污水处理厂，
也可以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

二是关于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的
问题。允许工业园区依托附近城镇污
水处理厂，但前提是能够处理、不留隐
患 。 我 们 反 对 不 做 工 作 、不 负 责 任 、

“一托了事”的做法。必须确保园内企
业废水是城镇污水处理厂能够有效处
理的，绝不允许无法处理的污染物“穿
厂而过”，也绝不能给城镇污水处理厂
造成冲击。目前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
的地方要立即仔细排查，存在问题的
要立即整改，整改到位才算完成硬任
务，否则不算。切不可为了“过关”，给
今后埋下隐患。

三是关于一些地方反映园区内就
没 有 企 业 ，或 者 没 有 涉 水 企 业 、企 业

“零排放”，是否就不用建污水处理设
施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应实事求
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督导过程中
我们确实碰到过园区内没有一家企业
的情况，而且园区处于生态敏感脆弱
的山区。这些园区很多是十几年前就
批复设立，但到目前一家企业都没有，
或者只有寥寥数家企业，规模都很小，
我们建议当地党委政府重新审视这类
园区存在的必要性，采取优化调整措
施，该摘牌的果断摘牌；对于所谓的园
区没有涉水企业的情况，要认真排查，
特别是对“零排放”问题必须“较真”，
坚决查处打着“零排放”幌子行偷排漏
排之实的企业违法行为。不管什么理
由，没有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都
属未完成任务，在设施建成之前，一律
不得审批核准新增水污染物排放的建
设项目。同时，处理设施建设也要实
事求是，根据实际可以采取分阶段、模
块化建设的思路，避免闲置浪费。

四是关于处理。“水十条”的处理
规定是明确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

“水十条”各项任务落实的责任主体，
应主动采取措施，对逾期未完成任务
的工业集聚区首先进行限批，暂停审
批和核准有关建设项目；对于其中存
在突出问题，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影
响的，按规定撤销其园区资格，将有关
处理情况向环境保护部及相关部门报
告。对于地方未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处
理的，环境保护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
行限批，并商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撤销
其园区资格。

问：2017 年硬任务完成后，是否意
味着工业集聚区管理就到此为止了？
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答：完成“水十条”2017 年的硬任
务，只是工业集聚区水污染防治和环
境风险防范的底线要求。这些底线要
求的达到绝不意味着工作到此为止。
这只是开端，今后更重要的是确保建
成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管网能够正
常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原则上，园内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应纳尽纳，杜绝
偷排、漏排等情况发生。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对各地
整改工作的督促指导。同时，推动并
逐步形成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一
园一档”，并实现信息化，动态更新数
据。指导支持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园
区管理机构，切实发挥好主体责任，结
合园区实际情况制定园区水污染治理
策略。在“一园一档”基础上，形成“一
园一策”，让园区污水处理能力和管理
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为打好工业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基础
——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理司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集中治理工业集聚区水污染。强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集聚区
内工业废水必须经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要求，方可进入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新建、升级工业集聚区应同步规划、建设污水、垃
圾集中处理等污染治理设施。2017年底前，工业集聚区应按规
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逾期未完成的，一律暂停
审批和核准其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并依照有关规定
撤销其园区资格。

——摘自《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本报记者赵娜

河北省日前撤销芦台经
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园区的省
级开发区资格。芦台经济技
术开发区西部园区也成为全
国第一个因未完成“水十条”
规定的硬任务而被“摘牌”的
工业园区。河北省这一重拳
出击，彰显出其坚决落实“水
十条”规定、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决心。

“水十条”是经党中央、国
务 院 同 意 ，由 国 务 院 于 2015
年 4 月正式印发的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国水污染防治
工作的行动指南。贯彻落实
好“水十条”，是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推进生 态 文 明 建 设 、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的 具
体 体 现 。 各 地 要 牢 固 树 立

“ 四 个 意 识 ”，坚 决 落 实 主 体
责 任 ，不 折 不 扣 地 完 成“ 水
十 条 ”规 定 的 各 项 硬 任 务 、
硬措施。

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是
工业集聚区水污染防治的底
线要求。“水十条”强调新建、
升级工业集聚区应同步规划、
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2017
年底前，工业集聚区应按规定
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
装 自 动 在 线 监 控 装 置 ，京 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要
提 前 至 2016 年 底 前 完 成 ，逾
期未完成的一律暂停审批和
核准其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

建设项目，并依照有关规定撤
销其园区资格。但是，对这些
基本要求，目前仍有一些地区
重视程度不够、落实不到位，
存在过关心理。而一旦触碰
到底线，有关责任部门和单位
相关责任人必然要被严肃处
理和问责。

现阶段，工业污染防治仍
然是水污染防治的重点，容不
得有半点松懈。工业集聚区
的水污染治理，则是工业污染
防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地
正大力推动城市主建成区等
区域内重污染企业搬迁入园，
工业集聚区已成为工业发展
的主要形态。“水十条”将狠抓
工业污染防治作为“十条”中
的“第一条第一款”，将集中治
理工业集聚区水污染作为重
要内容，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举
措、时限要求和处罚规定，这
无不说明工业集聚区水污染
治理的极端重要性。

国际经验以及国内实践
都表明，园区企业预处理，达
到要求后通过管网排入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已成为工
业集聚区水污染治理的主要
方式。但由于基础设施等方
面存在突出短板，工业集聚区
水环境管理已成为环境管理
的难点之一。

一些地方为发展当地经
济 ，不 经 科 学 规 划 和 统 筹 安
排，到处圈地设园，占用大片

土地甚至农田，但园内企业却
寥寥无几。个别地方对于园
区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没
兴趣、没资金，环境管理基础
十分薄弱，“水十条”的相关规
定迟迟得不到落实，环境问题
十分突出。

工业园区污水实行统一
规划、集中收集、专业化处理，
是工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良
好载体，既节约了成本，又方
便了监管，降低了环境污染风
险。但是如果基础设 施 不 落
实 、环 境 管 理 不 到 位 ，甚 至
以 降 低 环 境 要 求 为 条 件 吸
引 企 业 入 园 ，则 极 有 可 能 成
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

此 次 河 北 省 狠 下 决 心 、
动 真 碰 硬 ，对 个 别 工 业 园 区
坚 决 摘 牌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问
题 、防 范 风 险 的 做 法 值 得 各
地 借 鉴 。 各 地 要 进 一 步 提
高 认 识 ，采 取 果 断 措 施 补 上
工 业 集 聚 区 水 污 染 治 理 的
短板。

2017 年是“水十条”实施
的关键年、“中考”年，多项硬
任务必须在年底前完成。地
方要与“水十条”各项要求对
对表，查漏补缺，尤其是进度
滞后的地方要争分夺秒，利用
好最后一个月的时间打好歼
灭战，迎头赶上。用硬措施落
实硬任务，治理、保护好一方
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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